
纪检监察



· 96 ·

稻城年鉴·2021·

综述

【概况】    2020 年，全县纪检监察工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落实中央纪委、省纪委、州纪委全会和
县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部署要求，履行党章和宪
法赋予的职责，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雪
域清风·巩固 2020”行动为统揽，协助党委推进
从严治党，坚持纪比法严、纪在法前，执纪执
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
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确保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到
位，为稻城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监督检查】	      强化对全县各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掌握党内法规条例情况，贯彻落实中央、省、
州、县重要会议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将县委
中心组学习制度执行情况纳入综合大督查范围。
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对反分维稳、“六大战略”“三
创联动”、乡村振兴、意识形态、疫情防控等
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政
令畅通，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实行挂牌督
办，着力解决落实任务不到位、执行政策打折扣、
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构建纪律监督、监察监督、
派驻监督、巡察监督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
增强监督合力。加强选人用人监督，严把党风
廉政意见回复关，审查拟提拔使用人选 46 人、
评先推优 502 人、代表资格人选 60 人，有效防

止“带病提名”“带病提拔”和“带病评先推优”。

【专项整治】	      深化扶贫领域专项治理，开展“脱
贫攻坚纪律作风保障年”活动，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大查处，查处扶贫领域问题 45
件 96 人，党纪政务处分 3 人，组织处理 93 人，
通报曝光 4 件 6 人；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 86 件 154 人，党纪政务处分 30 人，
组织处理 124 人，通报曝光 17 件 33 人。开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工作，通过集
中整治和日常监督，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线索 11 件 22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6 人，
组织处理 16 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工作，
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对发现
和移交的问题线索全面核查、一抓到底，查处
扫黑除恶问题线索共 7 件 14 人，党纪政务处分
10 人，组织处理 4 人。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查处疫情防控问题线索共 11 件 21 人，党纪政
务处分5人，组织处理16人，通报曝光7件19人。

【风险防控】	      更新新任职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完
善副科级及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案359人。
共报备婚丧喜庆事宜 22 人次。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共 5 件 7 人，党纪政务处分 4 人，
组织处理 3 人，通报曝光 4 件 5 人。

【队伍建设】	       对照新时代纪检监察队伍“三个带
头”新要求，加强建设纪检监察铁军。组织全
县纪检监察干部参加全州纪检监察干部全员培
训季活动和本级组织开展培训 5 场次，246 余
人次接受培训，组织委机关 11 名业务骨干参与
省纪委指定案件办理，先后抽调 5 名乡镇纪检
干部到纪委机关跟案学习，通过组织多轮多层
次轮训，统筹运用上挂下派、轮岗锻炼、实战
练兵等方式不断提升纪检干部综合素质，全年
提拔交流纪检干部 10 人。按照 6 月前实现满编


